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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船舶报废制度的意义 

    为确保航运安全和航运业可持续发展，从2002年起，我国将全面实行船舶强制报废制度。 

    我国现有船舶严重老化、船舶技术状况差、安全隐患多，对航运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

面影响。因此，实行船舶报废制度，淘汰那些不具备安全航行、安全作业，可能引起环境污染事故的

老旧船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行船舶报废制度，也有利于优化运力结构，推动航运业结构调

整，提高运输服务质量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实行船舶报废制度后，也将带动造船工业及其相关产业

如钢铁工业、船用设备制造业等的发展。 

    然而，实行船舶强制报废，短期内将影响航运企业与个体船东的营运收入，也将使一部分航运从

业人员下岗待业。我国航运业的资本原始积累尚处在起始阶段，负债经营、举步维艰的航运企业为数

不少，故实行船舶强制报废，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实行船舶强制报废制度，必将剥夺、限制船舶所

有人对船舶的使用、收益、处分权。只有在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时，主管机关方可依法行使。然而，

我国现行的船舶报废制度并未就此作出相应规定，造成了无法可依的现象。 

湖南省船舶现状分析 

    截至2007年12月28日，以在湖南省船舶检验局在册船舶为研究对象，并依据船舶报废标准和老旧

船标准进行分类统计，得到以下数据： 

    从以上统计可知，湖南目前的船舶技术状况不容乐观，船舶报废工作量大。为了顺利地实施船舶

报废工作，确实需要合理、完善的船舶报废制度予以支持。 

现行船舶报废制度分析 

    一般说来，船舶报废制度作为一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有科学合

理的船舶报废技术标准；有规定船舶报废方式、步骤、手段的程序性条款；有规定行政管理者、行政

管理相关方权利、义务的实体性条款。而我国现行船舶报废制度（《关于实施运输船舶强制报废制度

的意见》），在上述几个方面存在不足，且缺乏可操作性，具体表现在： 

    1.船舶报废标准不够周全 

    该制度仅以船龄为唯一报废标准，未合理考虑其它因素，如船舶实际技术状况、建造船舶使用材

质种类等。另外，船舶报废范围过窄，遗漏了一些类型的船舶，如趸船、小型游艇等。在船舶报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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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作中，此缺陷的存在将导致行政争议。 

    2.程序性规定不完整 

    该制度未明确船舶报废工作到底由谁来管、谁负责？哪一个机关是执法主体？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行政机关之间相互推诿、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端也就在所难免，这显然也不符合行政法规本身的要

求。再者，在船舶报废工作中，一旦发生行政争议，该制度未给当事人规定救济途径，剥夺了当事人

的申诉权。 

    3.实体性规定有待完善 

    该制度未规定行政管理方（或人）的法律责任，这会大大降低制度的约束力、强制力。另外，对

报废船舶善后处理规定不周全，这会导致船舶报废制度形同虚设，达不到预期目的。如船东对报废船

舶进行拼装、改建、翻新后将其再次投入航运市场；将报废船舶拆下的材料用于造船、修船；或在拆

解船舶过程中，由于未采取环保措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等问题。 

完善船舶报废制度的建议 

    建议国家在实施船舶报废制度的同时，出台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对按期处理报废船舶的船东，政

府给予一定资金补贴；对因此而下岗的从业人员，给予一定的生活保障费；船东处理报废船舶后，需

要更新运力而又资金困难的，政府应为其提供优惠贷款，并从纳税等方面给予扶持，为已到报废期或

报废期将至的船舶顺利退出航运市场创造条件。除此之外，国家还应对现行的船舶报废制度予以补

充、完善。 

    1.对船舶报废标准补充以下内容 

    确立以船龄为主、兼顾船舶实际技术状况为辅的船舶报废标准。船舶虽未达到报废船龄，但使用

不当、年久失修、严重老化或者先天性缺陷的，亦应予以强制报废；或船舶虽到了报废船龄，但船舶

实际技术状况经检验完全能满足安全航行、安全作业条件的，可延期报废，让船尽其用。这样规定，

还可以减少船舶报废工作中引起的行政争议。 

    增加应列入而未列入的报废船舶种类，不留安全隐患。如趸船、浮吊船、旅游用小艇（载客12名

以下）等。 

    增加对木质船、水泥船限期淘汰、报废的规定。对使用钢材、玻璃钢、铝合金等材料建造而成的

船舶，分别根据船舶材料的蚀耗程度，合理测定其报废船龄。 

    2.增加有关程序性规定 

    首先必须规定主管机关（建议由县级人民政府主管）、执法主体，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由于船舶报废工作难度大，单靠一个机关的力量还不够，应由机关职能部门予以积极配合，即规定由

交通部门、海事机构、船舶检验机构在船舶报废工作中分工合作，综合治理。其次，应为船东与行政

管理方因船舶报废行为可能引起的行政争议设置救济途径：如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的申诉权。另

外，为了公正、合理搞好船舶报废工作，可增加对船舶实行报废进行必要的检测评估、报废船舶公示

等内容。 

    3.对制度中实体性规定进行以下完善 

    在该制度中，应设置明确规定行政管理方与行政管理相对方的法律责任条款。 

    增加对报废船舶的善后处理规定。对强制报废的船舶除由有关机关收回相应证书、执照，强制退

出生产、营运、买卖市场外，还应规定对报废船舶进行强制拆解，由具备资质条件的企业进行。禁止

报废船舶拆下的材料流入修船、造船市场，防止旧材新用，留下安全隐患。对油船、散装化学品船、

散装危险品船等船舶的机舱及污水舱（柜）在拆解前，规定必须进行清舱处理并可靠回收其污染物，

以防止环境污染。还应增加规定：禁止对报废船舶进行翻新、拼装、改建，防止船东对其“改头换

面”后重新投入航运市场，危害航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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